项目申报诚实信用承诺书

高新区投资促进局： 
本单位本着诚实信用的原则郑重承诺：
一、申报政策资金所报送的所有信息及材料均真实、准确、合规。如申报成功，保证资金使用合法合规。
二、同意相关政府部门查询验证纳税、社会保险缴纳、银行贷款和法定代表人信息等相关内容。
三、所申报项目未享受省级财政资金支持，且同一项目后续不再申报省级资金支持。
如有不实之处，或违反相关规定，本单位愿意接受合肥市失信联合惩戒制度等相关规定的处理，并退还政策资金，且三年内不再申请普惠等相关政策。
特此承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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